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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文件
大政规〔2021〕2 号

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大理州绿地认建认养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、市人民政府，州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大理州绿地认建认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州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2021 年 3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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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州绿地认建认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绿化活动，规

范大理州绿地认建认养行为，确保其自愿、公益、公开的属性，

在全社会形成植绿、护绿、爱绿的良好氛围，根据《城市绿化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100 号）和《云南省城市绿化办法》（省人民

政府令第 104 号）等法规规章和文件规定，结合大理州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大理州各县市城镇建成区的公园、居住区、道路等

附属的公共绿化区域，以及旅游景区的风景林等未建绿地的认建

和已建绿地的认养活动，适用于本办法。

单位附属绿地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绿地范围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绿地认建、认养，是指单位、组织或

者个人通过一定程序，以出资或者投工投劳形式自愿负责一定面

积的公共区域绿化建设或者绿化管养，并做好该公共区域绿地的

管理维护。

第四条 绿地认建、认养坚持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自愿认

领、费用自筹的原则。

鼓励单位、组织和个人参与绿地认建、认养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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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可以认建的

绿化范围和可以认养的已建绿地，通过政府门户网站、报刊或者

其他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布，并及时更新。

第六条 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州绿地认建、

认养活动指导监督和统筹协调工作，加强服务指导。

县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县市政府明确的园林

绿化行政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）具体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绿地认建、认养活动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，

加强建设、施工、养护等方面的技术指导，建立健全认建认养档

案管理制度。

第七条 州、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、林草、交通运输等行政

管理部门应当结合工作职责，共同配合做好绿地认建、认养工作。

第八条 可供认建、认养的绿地区域由所在地县市绿地认建

认养行政管理部门确定。

绿地的所有权及使用权不因认建、认养活动而改变。

第二章 认建、认养管理

第九条 单位、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认建、认养绿地的，与所

在地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签订绿地认建、认养管理协

议后，方可开展绿地的建设和养护活动。

第十条 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下列标

准，根据绿地具体情况，结合认建、认养者实际，采取组合搭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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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身定制等方式制定多种认建、认养方案：

（一）集体认建、认养。单位、组织认建绿地面积 200m
2以

上或者认养绿地面积 500m
2以上，可以在认建、认养绿地范围内

设立冠名牌，标明该绿地的认建、认养单位；

（二）家庭认建、认养。以家庭为单位认建绿地面积 20 ㎡

以上或者种植树木 5 株以上，或者认养绿地面积 60 ㎡以上，可

以在认建、认养绿地范围内设立家庭名称、爱称等冠名牌，标明

该绿地的认建、认养家庭；

（三）个人认建、认养。个人认建绿地面积 10 ㎡以上或者

树木 3 株以上，或者认养绿地面积 30 ㎡以上，可以在绿地或树

木上设冠名牌，标明该绿地或树木的认建、认养人姓名或者其他

称谓；

（四）其他认建、认养。采取“纪念树”“生日树”“友谊

树”“新婚纪念树”“成人纪念树”“家庭幸福树”等多种形式

认建、认养的，结合实际设置冠名牌，进行标注。

第十一条 绿地认建、认养协议中应当明确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认建、认养者的名称、联系地址、联系方式；

（二）绿地的所在位置；

（三）绿地现状、面积和权属；

（四）选择的认建、认养方案，以及所需费用的标准、来源；

（五）建设、养护应当符合的国家、地方有关标准和规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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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拟采取的建设、养护和管理措施；

（七）双方的权利、义务；

（八）协议应当明确的其他事项。

第十二条 单位、组织或者个人认建、认养绿地的，可以自

行开展建设、养护活动，也可以委托具有绿化资质的单位开展。

第十三条 认建、认养的期限不少于 1 年，不超过 5 年。

认建、认养期限届满需要续养的，认建、认养者应当于协议

期届满前 60 天内，按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与县市绿地认建认养

行政管理部门重新签订协议。到期未签订续养协议的，视为自动

放弃认养权。

第十四条 取得认建、认养绿地资格的单位、组织或者个人，

由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绿地认建、认养证书。

绿地认建、认养证书由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制作。

第三章 日常管理

第十五条 单位、组织或者个人认建、认养绿地的，在建设、

养护、管理等活动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在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，做好绿

地建设、养护和保洁管理等工作；

（二）按照国家、地方有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进行建设和

养护；

（三）自觉维护绿地内树木花草及设施不受破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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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自觉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，严格遵守相

关规定。

第十六条 认建、认养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限期整改；整

改仍不达标的，终止认建认养协议：

（一）建设和养护质量未达到协议约定标准的；

（二）擅自变更认建、认养地点和规模的；

（三）因认建、认养者原因导致绿化建设、绿地养护不能按

期进行的；

（四）擅自变更认建、认养绿地用途的；

（五）在认建、认养绿地上进行建设的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
第十七条 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未履行协议约定

的，认建、认养绿地因政府建设行为导致被损坏或者被占用的，

认建、认养者有权终止协议，并视情要求赔偿。

绿地因其他建设行为导致被损坏或者被占用的，认建、认养

者可以向施工方提出赔偿申请，双方协商处理；协商不成的，可

以申请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协调处理。

第十八条 绿地认建、认养者在认建、认养期间，拥有该绿

地的冠名权。

对绿地进行冠名的，可以在该块绿地上安装或者插栽冠名

牌，且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规定，以及公序良俗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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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。

第十九条 绿地冠名牌由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统

一制作、发放、悬挂或者插栽。

冠名牌不得影响园林和市容景观、行车安全和植物的正常生

长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条 故意损坏被认建、认养绿地或不按认建、认养协

议擅自改变认建、认养绿地用途的，由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

理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；故意损坏被认建、

认养绿地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绿化单位在接受绿地认建、认养委托活动中违

反相关规划和技术标准，导致绿地建设、养护达不到要求的，由

县市绿地认建认养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给

予行政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绿地认建、认养管理工作

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

规定，结合实际作出细化，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4 月 3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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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4 月 3 日。《大理州开展绿地认养活动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2005 年州人民政府公告第 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抄送：州委各部委，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，州监委，州

法院，州检察院，大理军分区。

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 日印发


